涞源县气象局

2022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要求，坚持依法监管，创新监管方式，规范执法行为，细化我局推广双随机抽查的任务安排和时间进度，结合我局实际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与目的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机制，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、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的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，我局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充分发挥监管职能，促进市场主体自觉守法，营造公平竞争环境。

二、随机抽查对象

易燃易爆及危化行业。
三、随机抽查的内容

对雷电灾害防御活动的检查、对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检查。

四、随机抽查方式

1.定向抽查和不定向抽查方式的结合：定向抽查是指按照被检查对象的行业领域、隶属关系、生产经营规模、风险等级等特定条件，随机确定待查对象名单，对其进行执法检查。不定向抽查是指不设定条件，随机确定待查对象名单，对其进行执法检查。具体实施随机抽查时，要随机确定待查对象和执法人员，实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。

对监管企业采取不定向方式抽查，随机抽取确定待查对象名单。其中对被气象部门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名录或被投诉、举报，实行定向检查。

2.自查和直接检查相结合：对随机抽查对象，气象部门可以直接检查，也可要求其先行自查，再组织重点检查，或自查与重点检查同时进行。

五、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

1.全年抽查1次，抽查时间2022年5月至8月，抽查比例不超过5%；

2.对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名录的企业，抽查当年不少于1次；

3.对被投诉、举报，可随时进行检查。

4、抽查工作实施，根据具体工作情况随时制定抽查工作实施方案，并付诸实行。

六、随机抽查的结果运用

1.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依规严格惩处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形成有效震慑，增强市场主体守法的自觉性；

2.通过气象局官方网站及时向社会公布抽查结果，记录在市场主体公示信息中；

3.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要将线索移送相应监管部门依法处理。

七、建立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机制

气象部门开展监督检查，除有投诉或举报外，均需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选取两名执法检查人员。对市场主体名录库、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及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实行动态管理，及时录入、更新相关信息，确保监管对象齐全、监管人员合格、监管事项合法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成立以局长为组长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领导小组，切实加强对随机抽查工作的组织部署、督促指导和业绩考核，综合管理科要依据实施方案要求，落实责任分工，确保此项工作干出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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